
 



 



內政部令 中華民國112年1月12日
台內地字第1120260046號

修正「登記原因標準用語」部分規定，自即日生效。

附修正「登記原因標準用語」部分規定

代理部長　花敬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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登記原因標準用語部分規定修正規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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更    正

（12） 

經依法核准更正後所為

之更正登記。 
ˇ ˇ ˇ ˇ 

除姓名更正、統一編號

更正、地建號更正、更

正編定、住址更正、出

生日期更正、遺漏更

正、名義更正、面積更

正外，其餘各類更正皆

以更正為登記原因。 

拍    賣

（67） 

法院、行政執行分署或

公正第三人強制將債務

人財產予以拍賣後，拍

定人憑其發給之權利移

轉證明書或拍定證明書

所為之權利移轉登記。 

 ˇ ˇ ˇ 

 

配偶贈與

（DB） 

配偶間相互贈與土地或

建物所為權利移轉登

記。 

 ˇ ˇ ˇ 

配偶相互贈與之土地登

記案件，於申報土地增

值稅時主張「配偶贈

與，申請不課徵。」及

土地增值稅不課徵證明

書蓋有「配偶贈與」者

適用之。 

徵收失效

（DO） 

依司法院釋字第一一○

號解釋、司法院院字第

二七○四號解釋、司法

院釋字第五一六號解釋

及土地徵收條例第二十

條第二項規定，徵收失

其效力者。 

 ˇ ˇ ˇ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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